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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 ∫♀」{
歹刂 (l) 2011/ -l-195     s⒌

甲方:汕头市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陈店镇陈围I业城雍景豪庭三幢首层

联 系 电 话 :      86678666     邮 政 编 码 :

乙 方 :·    赵 海 彬    房 号 :  061701 身 份 证 号 码 :      在硐 306197⒃5262817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河滨花园妁5号

联系电话:      13j18∞阢66     邮政编码 :

因乙方使用需要,现要求甲方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雍景豪庭地下室人防部份区域内有偿提供停车

泊位,甲方同意提供固定车位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服从甲方按规定进行统一管理。现就车位有偿使 Lll的

有关事宜,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减信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如 卜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执行 :

第一条:甲方提供雍景豪庭地下室第 △层第 -⒈195号车位 (详见附件车位平面图)给乙方便用。车位使 +J费总

计人民币 Y128000元 , 大写 : 壹拾贰万捌仟元整    衤

第二条: 甲、乙双方商定,乙方以 一次性 的付款方式购买上述房产,并约定付款期限如下 :

期次 付款日期 缴款比例 应交款项 备注

1 2014-10-19 100% Y128,000 00 车位款

o
乙

3

5

第三条:使用期限及交付使用时间:使用期限自交付使用之口起至⒛77年 9月 12日 。在乙方交清车位使用费后

之口起5天 内,办理交付使用手续。

第四条:双方约定,乙方有权转让该车位使用权,但为执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转让后乙方必须将受让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等书面通矢Π甲方,同时乙方必须将车位协议第二条约定告矢Ⅱ受让人氵在乙方书面函告甲

方后,由本协汉产生的乙方的相关权利及义务均由乙方指定的受让人继续享有。因乙方行为导致受

让人不能享有本协议相关权利,甲方概不负责。

第五条:违约责任 :



第六条 :

第七条 :

第八条 :

第九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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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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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付款之约定,甲方则有权将车位的使用杈收回,乙方需付甲方违约金五万

元,甲方在一个月内退还乙方己缴款项,但不计付乙方利息。    {

2、 甲方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付款期限内违反本协议将乙方认定的车位使用权项提供给他人者 ,

则应双倍返还乙方定金。      ∷

本协议中乙方所认定的车位不具备办理产杈证的条件。乙方应明确,甲方提供的车位使用权

的用途为小车泊位,不得另作他用。      ∷

乙方使用停车位需另交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按汕头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收取。

本协

本协

甲方

签 订 时 间 : 201钅年 lO月 19日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签订地点:雍景豪庭售楼中心

法定代表人 :



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
′

                            列 Cl)⒛ 13/-⒈ 196  号  
Ⅱ

甲方:汕头市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陈店镇陈围工业城雍景豪庭三幢首层

联 系 电话 :       吼 6786⒃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乙 方 :   李 镇 文   房 号 :  ll△ 504 身 份 证 号 码 :    狃 05241963∞ 29⒊ l4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红场镇林招下工地四直巷7号

联 系 电 话 :      13扯 2757333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因乙方使用需要,现要求甲方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雍景豪庭地下室人防部份区域内有偿提供停车

洎位,甲方同意提供固定车位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服从甲方按规定进行统一管理。现就车位有偿使用的

有关事宜,甲 、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执行 :

第一条:甲方提供雍景豪庭地下室第 -1层第 -⒈196号车位 (详见附件车位平面图)给乙方使用。车位使用费总计

人 民币 Y128000元 ,  大写 : 壹拾贰万捌仟元整    。

第二条: 甲、乙双方商定,乙方以 一次性 的付款方式购买上述房产,并约定付款期限如下 :

期次 付款日期 缴款比例 应交款顼 备注

1 2013/1/7 100% Y128,000 00 车位款

2

3

5

第三条:使用期限及交付使用时间:使用期限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至⒛77年 9月 12日 。在乙方交清车位使用费后

之日起5天内,办理交付使用手续。

第四条:双方约定,乙方有权转让该车位使用权,但为执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转让后乙方必须将受让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等书面通知甲方,同时乙方必须将车位协议第三条约定告知受让人,在乙方书面函告甲

方后,由本协议产生的乙方的相关权利及义务均由乙方指定的受让人继续享有。因乙方行为导致受

让人不能享有本协议相关权利,甲 方概不负责。

第五条:违约责任 :

l、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付款之约定,甲方则有权将车位的使用权收回,乙方需付甲方违约金五万

\    元,甲方在一个月内退还乙方己缴款项,但不计付乙方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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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

第七条 :

第八条 :

第九条 :

2、 甲方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付款期限内违反本协议将乙方认定的车位使用权项提供给他人者 ,

则应双倍返还乙方定金。

本协议中乙方所认定的车位不具备办理产权证的条件。乙方应明确,甲方提供的车位使用杈

的用途为小车洎位,不得另作他用。

乙方使用停车位需另交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按汕头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收取。

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壹 方执贰份 ,乙方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乙方 :

法定代表人 :

签订时间: 2013年 1月 7日

委托人 :

签订地点:雍景豪庭售楼中心

锪溢粥

//



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
I                           

列
(D2013/-⒈ 197  号  '∷

甲方 :汕头市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陈店镇陈圊工业城雍景豪庭三幢首层

联系电话:      8∞ 锕666      邮政编码;   515152

乙 方 :   李 镇 文   房 号 :  11△ 504 身 份 证 号 码 :    触 05驳 1963∞ ⒛ 341荃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红场镇林招下工地四直巷7号

联 系 电 话 :      133钅 2%7333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因乙方使用需要,现要求甲方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雍景豪庭地下室人防部份区域内有偿提供停车

泊位,甲 方同意提供固定车位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服从甲方按规定进行统一管理。现就车位有偿使用的

有关事宜,甲 、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共 同遵守

执行:             ∶

第一条:甲方提供雍景豪庭地下室第 -1层第 -卜197号车位〈详见附件车位平面图)给 乙方使用。车位使用费总讦

人 民币 Y128000元 ,  大写 : 壹拾贰万捌仟元整    。

第二条: 甲、乙双方商定,乙方以 一次性 的付款方式购买上述房产,并约定付款期限如下 :

期次 付款日期 缴款比例 应交款顼 备注

⊥ 2013/1/7 100% Y128,000 00 车位款

2

3

5

第三条:使用期限及交付使用时间:使用期限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至⒛77年9月 12日 。在乙方交清车位使用费后

之日起5天内,办理交付使用手续。

第四条:双方约定,乙方有权转让该车位使用权,但为执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转让后乙方必须将受让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等书面通知甲方,同时乙方必须将车位协议第三条约定眚知受让人,在乙方书面函告甲

方后,由本协议产生的乙方的相关权利及义务均由乙方指定的受让人继续享有。因乙方行为导致受

让人不能享有本协议相关权利,甲方概不负责。

第五条:违约牡任 :

l、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付款之约定,甲方则有权将车位的使用权收回,乙方需付甲方违约金五万

元,甲方在一个月内退还乙方己缴款项,但不计付乙方利息。



2、 甲方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付款期限内违反本协议将乙方认定的车位使用权项提供给他人者 ,

则应双倍返还乙方定金。

第六条:本协议中乙方所认定的车位不具备办理产权证的条件。乙方应明确,甲方堤供的车位使用权

的用途为小车泊位,不得另作他用。

第七条:乙方使用停车位需另交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按汕头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收取。

第八条: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本协议壹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犰

委托人 :

签订时间: 2013年 1月 7日 签订地点:雍景豪庭售楼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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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
I‘                                                     歹 刂 (l) 2012/ -1-198     号   !

甲方 :汕头市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陈店镇陈围工业城雍景豪庭三幢首层

联 系 电 话 :      SG678666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乙 方 :   蔡 少 卿    房 号 :  ⒌ 1001 身 份 证 号 码 :    狃 5102198311081225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金霞街道碧霞庄中区13幢硐3房

联 系 电 话 :     136123阴 088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因乙方使用需要,现要求甲方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雍景豪庭地下室人防部份区域内有偿提供停车

泊位,甲 方同意提供固定车位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服从甲方按规定进行统一管理。现就车位有偿使用的

有关事宜,甲 、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执行:                  ∴∷

第一条:甲 方提供雍景豪庭地下室第 -1层第 -⒈198号车位 (详见附件车位平面图)给乙方使用。车位使用赀总计

人 民币 Y128090元 ,  大写 : 壹拾贰万捌仟元整    。

第二条: 甲、乙双方商定,乙方以 -次性 的付款方式购买上述房产,并约定付款期限如下 :

期次 付款日期 缴款比例 应交款项 备 注

1 2012/10/12 100% Y128,000 00 车位款

2

3

5

第三条:使用期限及交付使用时间:使用期限白交付使用之日起至⒛77年 9月 12日 。在乙方交清车位使用费后

之日起5天 内,办理交付使用手续。

第四条:双方约定,乙方有权转让该车位使用杈,但为执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转让后乙方必须将受让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等书面通知甲方,同时乙方必须将车位协议第三条约定告知受让人,在乙方书面函告甲

方后,由本协议产生的乙方的相关权利及义务均由乙方指定的受让人继续享有。因乙方行为导致受

让人不能享有本协议相关权利,甲方概不负责。

第五条:违约责任 :

1、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付款之约定,甲方则有权将车位的使用权收回,乙方需付甲方违约金五万

、    元,甲方在-个月内退还乙方己缴款项,但不计付乙方利息。
\

\



∶

''|̀L

|∷

∷     ?、 甲方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付款期限内违反本协议将乙方认定的车位使用权项提供给他人者 ,

∷     则应双倍返还乙方定金。

第六条:本协议中乙方所认定的车位不具备办理产权证的条件。乙方应明确,甲方提供的车位使用权

∶  的用途为小车洎位,不得另作他用。

笤七条:乙方使用停车位需另交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按汕头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收取。

第八条: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本
刂 甲方执贰份 ,乙方执壹份 ,均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

乙方:勋
唧

委托人 :

签 订 时 间 : 2012年 10月 12日 签订地点:雍景豪庭售楼中心



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

`                            
列

(D2012/ -⒈ 199  号  -

甲方:汕头市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陈店镇陈围工业城雍景豪庭二幢首层

联 系 电 话 :      866786∞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乙 方 :   蔡 少 卿   房 号 :  t「 ,1001 身 份 证 号 码 :    狃 5102198311081225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金霞街道碧霞庄中区13幢硐3房

联 系 电 话 :      136123qsOB8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因乙方使用需要,现要求甲方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雍景豪庭地下室人防部份区域内有偿提供停车

泊位,甲 方同意提供固定车位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服从甲方按规定进行统一管理。现就车位有偿使用的

有关事宜,甲 、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共 同遵守

执行 :

第-条 :甲方提供雍景豪庭地下室第 -1层第 -1199号车位 (详见附件车位平面图)给乙方使用。车位使用费总讠‘

人 民币 Y128000元 ,  大写 ; 壹拾贰万捌仟元整    。

第二条: 甲、乙双方商定,乙方以 一次性 的付款方式购买上述房产,并约定付款期限如下 :

期次 付款日期 缴款比例 应交款顼 各注

1 2012`10/12 100% Y128,000 00 车位款

0
乙

3

5

第二条:使用期限及交付便用时间:使用期限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至⒛77年9月 12日 。在乙方交清车位使用费后

之日起5天内,办理交付使用手续。

第四条:双方约定,乙方有权转让该车位使用杈,但为执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转让后乙方必须将受让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等书面通知甲方,同时乙方必须将车位协议第三条约定告知受让人,在乙方书面 函告甲

方后,由本协议产生的乙方的相关权利及义务均由乙方指定的受让人继续享有。因乙方行为导致受

让人不能享有本协议相关权利,甲方概不负责。

第五条:违约责任 :

1、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付款之约定,甲方则有权将车位的使用杈收回,乙方需付甲方违约金五万

元,甲方在一个月内退还乙方己缴款项,但不计付乙方利息。



第六条 :

第七条 :

第八条 :

第九条 :

2、 甲方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付款期限内违反本协议将乙方认定的车位使用权项提供给他人者 ,

则应双倍返还乙方定金。

本协议中乙方所认定的车位不具备办理产杈证的条件。乙方应明确,甲方提供的车位使用权

的用途为小车泊位,不得另作他用。

乙方使用停车位需另交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按汕头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收取。

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Ⅱ梅勺吖乙了
委托人 :

签 订 时 间 : 2o12年 10月 12日 签订地点:雍景豪庭售楼中心

代表定

〓
〓∷
〓
 
法

搴踏爨
靼癞殍



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

歹刂 (l) 2011/ -1-319     号

甲方:汕头市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陈店镇陈围工业城雍景豪庭三幢首层

联系电话 : 86678666 邮 政 编 码 :    515152

乙方:    胡汉周   房号:  10△β02 身份证号码 : 440582197802093639

通讯地址: 陈店镇东风二路仁和街4号

邮政编码 :15322588666联系电话 :

因乙方使用需要,现要求甲方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雍景豪庭地下室人防部份区域内有偿提供停车

泊位,甲方同意提供固定车位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服从甲方按规定进行统一管理。现就车位有偿使用的

有关事宣,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执行 :

第一条:甲方提供雍景豪庭地下室第 -l层第 -⒈319号车位 (详见附件车位平面图)给乙方使用。车位使用费虑

计人民币 Y160000元 , 大写 : 壹拾陆万元整      。

第二条: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交付人民币拾陆万元整,小写(Y160000元 )。

第二条:甲、乙双方商定,乙方以 按揭 的付款方式购买上述房产,并约定付款期限如下:

期次 付款日期 缴款比例 应交款顼 备注

1 2013-9-10 ∶00% Y160,000 00 车位款

0
乙

3

5

第四条:使用期限及交付使用时间:使用期限白交付使用之日起至⒛78年 1月 25日 。在乙方交清车位使用费后

之日起5天内,办理交付使用手续。

第五条:双方约定,乙方有权转让该车位使用权,但为执行本协议第四条约定,转让后乙方必须将受让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等书面通知甲方,同时乙方必须将车位协议第四条约定告知受让人,在乙方书面函告甲

方后,由本协议产生的乙方的相关权利及义务均由乙方指走的受让人继续享有。因乙方行为导致受

让人不能享有本协议相关权利,甲方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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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

第九条 :

第十条 :

第六条:违约责任 :

l、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付款之约定,甲方则有权将车位的使用权收回,甲方在一个月内退

还乙方己缴款项 (定金不退),但不计付乙方利息。

2、 甲方在本协议第三条规定付款期限内违反本协议将乙方认定的车位使用杈项提供给他人者 ,

则应双倍返还乙方定金。

第七条:本协议中乙方所认定的车位不具备办理产杈证的条件。乙方应明确,甲方提供的车位便用权

的用途为小车洎位,不得另作他用。

乙方使用停车位需另交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按汕头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收取。

本协议书自甲、庀 双方耸订之日起生效。

,乙方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乙方:劂帜周

法定代表人:
委托人 :

签订时间: 2013年9月 5日 签订地点:雍景豪庭售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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